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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我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作为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和
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新的发展动向主要是利用当地的资源人文优势发展专
业合作社。因此，本文总结农业合作化的实践经验，农业集体（合作）经济具有利于与市场相衔接、增强我国

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农业稳产高产等方面的优越性，对指导新农村建设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农村    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当我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有着重大的指导意

义。 

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给新农村建设定性的，指的是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生产关系，要在

农村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合作）经济，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第八条还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

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和服

务功能。” 

  

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有两条根本因素决定我国农业必须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一是配合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

提高农业生产力；二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毛泽东主席就作过深刻的论述。关于前者，毛主席在1953年10月就指出：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能力）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城市蔬

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

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

望粮食大增产，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关于后者，毛主席在1955年10月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

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结果，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

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邓小平

同志也在1980年5月31日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

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

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

件。”  

以上说明，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客观规律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一方

面。 

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也有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积极性。

正如党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所指出的：“我国个体农民，特

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它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

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广大农民群众这种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大力倡导和领导合作化的条件下，这种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尽管由于缺乏经验，

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问题，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1984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合作化处于自流和边缘化的状态。许多农民对这种状态是不满

意的。例如，据《人民日报》报道，2006年3月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东地沟村党支部发放征

求意见表，党员和群众对领导班子提出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这是一个有一定普遍性的问

题。像山东省烟台市这样富庶的地区，全市6000多个村子中仍有38%的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公益事业滞后。又如，据

《经济参考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党支部书记刘加坤感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得到认可，

就像没有上户口的孩子。现在很多领域不让农民协会插手，贷款很不容易。”他呼吁“给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户

口’问题，支持农民办好合作社、协会，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  

但农民们没有止步不前。他们在合作化方面出现了如下几种动向： 



第一，农民自发或在供销社、农业部门牵头下成立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等。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专

业合作组织15万个，会员约2363万人（户），占村户总数的9.8%。 

第二，新近成立了一批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吉林省德惠、扶余、梨树等产粮大县已相

继出现一批以农业机械化为载体的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承包土地入股，集体统一机械化耕作，企业化经营，生产资

料集中采购，有的还统一经营畜牧业或粮食加工等。有的全村农民都加入，有的村加入一半以上。这种社区农业生产合

作社仅以农机示范区为载体建立的全省就有15个（截止2006年5月），土地面积达2900多公顷。这种合作社已显现明显

的优越性。河北省青县大鹁鸽留村农民也自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购买、耕作、种植、管理、收割、销售六统一

和一分（农户分红），再到统一搞深加工，提高农业附加值，再分流劳动力搞二三产业。已吸收社员456户，入社 土

地4000亩，农业机械8台（套）。受到农户普遍欢迎。 

第三，一批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就办得较好的村，坚持集体经济方向几十年不动摇，越办越好，越办越大，成为

集体经济明星村。典型代表如刘庄村、华西村、南街村等。据估计，这样的集体经济明星村全国就有数千个。 

四是当年实行“包干到户”带头村安徽省小岗村，到集体经济明星村参观学习。据香港《凤凰周刊》报道，小岗

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沈浩（省财政厅下派挂职）向记者说：“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小

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当年领导小岗村实

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在考察南街、耿庄、大寨、红旗等明星村后对记者说：“南街像城里一样。环境、村

容、村民的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小岗与人家没法比。还是走集体好，大包干不如集体经济有优势。”他认为，南街的

模式，就是小岗以后发展学习的榜样和方向，一家一户是不行的。 

总起来看，这时期由于放任自流状态，直到今天，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发展都远远不

够。这是当前“三农”问题形势严峻的根本内在原因。 

  

三、坚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充分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

性，配以相应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与物

质、精神双文明建设  

  

在提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十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

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

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当认真落实小平同志这一讲话精神。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事物的变化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今

天我们要加快农业的发展，要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要使农民增产增收，共同富裕起来，必须尽可能增加财政、金融、工

业、科技等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在价格政策上也要有利于农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外部条件。但只有发展壮大集体

农业，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利用外部优惠条件，从根本上解

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搞好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目标。至于农村集体

经济的具体形式和做法，则应从当地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见，吸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形

式，不能千篇一律。 

总结长期农业合作化的实践经验，农业集体（合作）经济具有十个方面的优越性。 

(一)集体（合作）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与市场相衔接，规避和减少风险。 

第一、集体（合作）经济通过信息采集、签订定单和保护价收购，使农民生产和市场需求最大限度衔接起来。 

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从1984年起，全国性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的大波动不断出现，局部的产销脱

节，更是数不胜数，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只有提高农民合作化、组织化程度，才能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第一，只

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才有能力广泛准确地收集市场供求信息，一定程度上预见未来的供求变动，使农民的生产数

量、品质、规格和上市时间尽可能同市场需求衔接起来，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第二，只有集体（合

作）经济组织才有条件广泛地与市场需求方预先签订定单或购销合同，规定购销的品种、数量、规格和价格，建立稳定

的产销关系，实行先销后产，使农民能按合同进行生产，使农民生产有了安全感。第三，只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才

有能力依据购销合同，对农民实行保护价收购，从而保证农民在市场价格波动时不受损失，安心生产，购方也能获得稳

定的农产品供应。 

第二、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能力拓宽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销售渠道，如通过产销直挂、远距离运销，通过批

发市场、配送中心或连锁店销售到城市市民手中，藉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严格要求社员按照农业部门制定的生产技术规程，生产绿色、无公害、有机农

产品，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并进行统一包装、商标出售创造名优产品，提高市场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

力。 

(二)集体（合作）经济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能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个体农户不可能提供适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公司 + 农户”模式中，公司与农户矛盾重重，难以解决；

只有把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凝聚力量，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出口提供合格的原

材料。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2006年第六届长春农博会上，不少企业负责人提出一个“西装不革履”的问题。不

少农业企业是“公司 + 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企业在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几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企业的

原料来源拖了后腿，养殖户的卫生、防疫、农药残留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企业对分布各地的养殖户管理

不便，而且在强势公司与弱势农户之间，公司多占利润，农民遭受挤压，合同往往难以执行。 

第二、个体农户不组织起来，我国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与斗争中就缺乏组织依托；只有有了农民合作组织作依

托，才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国际贸易中的斗争。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各类合作社组织是世界各国农民最普遍、最受欢迎的

组织方式，也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重要依靠力量。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国际农产品贸易纠纷

中，代表农民进行谈判的，往往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来自行业协会等

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往往是政府谈判的很好借口和筹码。近几年，面对国际贸易纠纷，我们就因为缺少一个对等谈判的主

体——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而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有人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中国农业能否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三)集体（合作）经济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人多地少，农民人均一亩耕几分地，户均不足10 亩。如果不把他们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依靠现在

这样细小分散的个体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农业才能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才有可能应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

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措施。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农民才能有适当的财力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资料。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才能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技术人员向社员传授生产技术，组织社员开展

技术交流，组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才能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步伐，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科

技文化水平。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才有可能实现区域种植的专业化，集中连片种植优良品种，区域种植规

模化和社会化服务，克服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缺陷，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四)集体（合作）经济有能力搞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在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收入收归劳动者自己，从而排除资

本的中间剥削。 

个体农民生产农产品后，无力组织运销与加工，只能听任中间商摆布剥削。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村支部

书记刘加坤说：“尽管有些地方也建起龙头企业，但是这些龙头企业以自身盈利最大化为目的。在利益一致时，为农民

承担加工销售任务；利益不一致时就压价。农民与它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必然成为弱者。”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荣

家湖村农民向《人民日报》反映：“无法卖棉花给棉贩子，每百公斤坑了我5 公斤（扣水分、除杂后，秤砣上捣鬼

等）。我们这里，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经济参考报》报道：“今年夏天以来，山西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瓜、桃子等农

产品卖难现象，虽经多方努力，农户利益依然受损较重。由于缺乏政府有效的组织和服务，农民种植户销售农产品只能

依靠当地的农民经纪人，但是农民经纪人与农民利益脱钩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经纪人还伙同客商一

起坑害农民。”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组织很发达，就是为了抵御、减少资本的中间剥削。在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情况更是如此。

在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内，运用农民集体力量从事农产品产、供、销、运、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将各环节创造

的利益都收归农民集体，由群众共同享用，根本没有中间商剥削存在的余地。 

(五)集体（合作）经济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农民集体兴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抗御自然

灾害，保障农业稳产高产。 

近二十年来，很多地方由于土地包产到户后只“分”不“统”，集体经济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致使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无人问津，水利工程无人维护，病、险严重。这是许多地方旱涝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严重退化的重要

原因之一。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2006年）江河众多的重庆市闹起了水荒，近800万人临时饮水困难。重要原

因是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税费改革后，用于村内农田水利设施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逐年增

多，农民投工投劳急剧减少，导致农村水利设施建设陷入了既无资金又缺人力的尴尬境地。”另据《经济参考报》记者

不久前对安徽、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投入。庐江县泥河镇党委书记夏远生

说，‘基础设施改善了，每亩增产25到50公斤粮食不成问题，农民可增加收入30至50元，比国家给予农民的各种补贴

还要高。但地方政府由于缺少资金，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心有余而力不足’。安徽省萧县圣泉乡圣村有一片6000多亩的

麦田，前些年打了一批灌溉机井，近两年已经失修毁坏，麦田急需灌水的时候不能灌水，本来可达400公斤的单产，现

在一般少收100多公斤。” 又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中科院专家阎百兴、张旭东说：“东北黑土区是我国最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被誉为‘北大仓’，为全国提供着占全国总产30%的商品粮、40%的大豆和50%的玉米，是我国粮食生

产的‘稳压器’。但由于土地分散经营，个体农户大多急功近利，采取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掠夺式经营，致使千里沃野

土质退化严重。到目前为止，东北黑土区每年因水土流失已造成粮食减产1921万吨。”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

作化时期，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不仅保障了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而且不少工程

还在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继续发挥效益。从前后对比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集体经济兴，则农田水利基建工程也兴，

集体经济衰，则农田水利基建工程亦衰。有人还指望主要由县乡镇政府拨款搞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那是很不现实的。因

为现在很多农业县的县乡镇财政负债累累，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力来搞农田水利建设？ 

（六）集体（合作）经济能多方面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参与市场的条件，并建立了风险保障机制。个体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具有

盲目性，往往成为市场的受害者，而集体经济组织汇聚了农民朋友们的智慧与力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

而保证集体农民能稳定增加收入。 

第二、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的自然条件。个体农民靠天吃饭，频繁遭受自然灾害，而集体经济组织

才有可能、有能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增强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集体农业稳产高产。 

第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的技术条件。个体农民不容易掌握先进技术，更难进行技术推广与创

新，而集体经济组织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创造新品种，开发名、特、稀、新产品，从而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第四、集体（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延伸农业的产业链。个体农民只能从事单一的生产环节，而集体经济组织可以

从事加工、贮藏、运输、销售、采购等多环节拓展的产业化经营，并排除了中间商的剥削，从而集体农民可从多环节增

加收入。 

（七）集体（合作）经济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做到充分就业。 

集体（合作）经济可以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以走集约化高效农业的道路，特别是带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可以解决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大问题。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明星村，不仅本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大

量吸收了外来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明证。 

（八）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奉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集体经济办得好的明星村，在分配时着眼长远，重视增加公共积累。实行按劳分配与部分供给制相结合，供给住

房和其他多种必需品。社员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他们自称：“我们这里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大家都是富裕

户。”领导班子成员的收入和社员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处处起模范作用。 

（九）集体（合作）经济组织能较好解决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它是农村解决社会福利保障的主体。 

集体经济能较好解决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这在我们中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办得较好的社区合作社和坚持集体经济方向至今的全国约数千个集体经济明星村，他们的社会福利都办得较

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分配住房，办敬老院等。主要条件有二：一是这些集体村（社）信奉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共同富裕；二是他们实行按劳分配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注意壮大集体公共积累。有

实力搞公共福利。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今年三月的人大会上说：“目前，在一些集体经济发达

的村，（村民们）不仅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享受免费教育，考上大学也能得到一定的资助，并享有医疗、养老等多项福利

待遇，基本实现了从幼到老、从生到死的系列社会化服务。”  

如果我们抛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条道路，要解决农村社会福利保障问题是很困难的。这一点中外许多媒体都看

得很清楚。例如，埃菲社评论说：“专家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丧失是导致老人养老困境的主要原

因。”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说：“在（今天的）中国，很多比较穷的人看不起病。而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提供基

本保障的集体医疗制度在经济改革开始后就崩溃了。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医院发生了多起悲惨事件后，人们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在这股社会觉醒的浪潮中，人们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这一缺陷是由

国有部门改革和集体经济衰退造成的。”英国《卫报》评论说：“中国卫生部长承认，农村地区的问题尤其严重。八亿

多农民，却仅有20%~30%享有公共卫生保险基金，出现这一窘况，（原因是）全国曾为农民提供医疗成本基金的农村

合作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撤除。”《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也说：“如果说以前农村福利事业是集体事业，经费

主要由集体来筹集，相关责任在于集体，那么从2005年农业税取消和‘乡财县管’之后，养老院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

供……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和东部的落后地区，一些集体财产已处于‘空壳’状态，乡镇政府自顾不暇，哪里有

能力去解决‘五保’人员的救助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河北、山西、内蒙古部分农村后说：“贫困村之所以

成为贫困村，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体经济薄弱。现在这些集体经济薄弱村，根本无力搞公益事业，要搞一点公益事业就得

债台高筑。”  

（十）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带领农民搞好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 

众所周知，现在集体经济办得较好的村同大面上的农村在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上截然不同，仿佛是两个世界。 

程恩富2006年发表文章说：“由于一些地方集体经济相当薄弱，过去已经消失的封建迷信、赌博等活动又开始盛

行，社会治安变得混乱，看病难、儿童失学辍学等问题日益严重。而集体经济力量雄厚的乡村则恰恰相反，农民群众的



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都提高较快，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  

关于大面上许多农村社会风气的败坏，我们不妨引几段中外媒体的报道评论。《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说：

“在河南省固始县段集乡热闹的庙会上，‘脱衣舞’、赌博（等丑行）大行其道。”近日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相信

会让许多人尴尬，包括电视机前的当地政府官员。《经济参考报》记者报道：“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在被

上级机关授予‘文明城镇’、‘小康建设明星镇’称号的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赌博活动十分猖獗，几个用于赌博的大

棚直接面向大街，堵点竟然安装着音响，劝人下注的声音分外响亮，吸引了众多农民参与。”香港《东方日报》文章

说：“在中央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下，中国农村时逢百年难得一见的建设高潮……繁荣的副产品是‘娼盛’，一些缺

乏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农村悄悄引入‘无烟工业’，将卖淫、赌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来自农村的‘三陪小

姐’，久经城市风月场所历练后，又杀回农村，上山下乡进村开店。于是‘农家乐’的山野情趣很快被灯红酒绿取代，

乡间淳朴民风惨遭玷污。”  

而许多办得较好的集体经济明星村，不仅文化教育办得比较好，而且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良好。没有吸毒、赌

博、盗窃、嫖娼、斗殴、凶杀等刑事犯罪案件，社会秩序良好，社员普遍有安全感。不少村没有围墙，不安防盗门，在

村内真正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普遍开展十星文明户评比竞赛活动，不断提高社员道德水平。而村领导班子

和带头人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群关系、政民关系密切。 

同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竟有如此明显尖锐的对比，实在发人深省！ 

显然，我们只能走发展壮大集体（合作）经济的道路。只有在强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大目标。 

最后，我建议党的十七大，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条明确的方针、方向写入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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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Focus of Constructing our New Rural  

  

Zhan wu 

  

Abstract  Whe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s  prominent day by day in our country,  the Party Committee 

proposed to construct our new rural, timely. The essence of reconstructing our new socialism rural, is enlarg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Nowadays, the new and main development aim, for the cooperativiza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using the local resources and human advantages to develop the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society, for it’s  

the certain road to spee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became common rich. He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oopera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experience, and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cooperation) economy favor to connect 

up properly with market,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 ion of our country’s agriculture. It has an very strong 

significance to instruct our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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